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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第 II項  
 
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助理教授 (研究 ) 
周志堅博士  
 
 

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2)5 
林偉怡女士  

 
 
列席職員  ：  高級議會秘書 (2)5  

沈秀貞女士  
 
議會事務助理 (2)5 
利國香女士  
 

  
 
經辦人／部門  
 

I. 2014年 2月 18日會議的續議事項  
[ 立 法 會 CB(2)412/13-14(01)號 和 (03)號 文 件 、

CB(2)855/13-14(01)號文件、CB(2)1247/13-14(01)號
文件，以及CB(2)1264/13-14(01)號文件 ] 

 
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件 )。  
 
2.  應主席邀請，政府當局向小組委員會簡述

其 對 2014 年 2 月 18 日 會 議 席 上 所 提 事 項 的 回 應

(立法會CB(2)1264/13-14(01)號文件 )。  
 

政府當局  3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就以下各方面提

供補充資料    
 

(a) 關 於 政 府 統 計 處 在 2011 年 10 月 至

2012年 1月期間進行的主題性住戶統

計調查，  
 

(i) 提供在 10 065個接受訪問的住戶

(合共 29 187人 )當中，享有僱主提

供及／或以個人名義投購的私人

醫療保險保障的人數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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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

 
(ii) 提供在擁有私人醫療保險保障的

人士當中，於統計前 12個月內入住

本地醫院接受治療的人數；及  
 
(iii) 提供在這些入院人次中，由私人醫

療保險支付所涉醫療開支的入院

人次，並按當中涉及的醫療界別列

出分項數字；  
 
(b) 關於立法會 CB(2)1264/13-14(01)號文

件附錄 A所載顧問估算的醫療保障計

劃 (下稱 "醫保計劃 ")下標準計劃每名

受保人的平均保費，  

 

(i) 提供顧問在推算醫保計劃的參考

保費時所採用的保費表 (按不同年

齡組別和健康狀況訂定 )；  
 

(ii) 一 如 附 錄 A表 二 和 附 錄 B第 一 段

(b)項所述，鑒於 "為投保前已有的

病症提供保障 "這個組成部分會影

響在醫保計劃下屬標準風險的受

保人與屬高風險的受保人分別須

支付的保費，提供估算出有關保費

的公式和計算方法，以及解釋兩者

間的顯著差異。根據政府當局的資

料，為現時所有受保人在投保前已

有的病症提供保障，會使平均標準

保費增加約 5%；至於每名高風險

池成員的成本則假設為平均風險

人士的 6倍，主要是由於須為投保

前已有的病症提供保障；  
 
(iii) 關於承保以非住院方式和通過套

餐式收費提供的內窺鏡檢查和結

腸鏡檢查，會令醫保計劃的平均標

準保費降低約 12%的估算，列出所

採用的公式和計算方法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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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v) 提供另一組有關醫保計劃對個人

市場保費的估計影響的數字，以推

算不把承保機構的支出、利潤及佣

金計算在內的情況；  
 
(c) 假設為必定承保及附加保費上限訂為

標準保費兩倍的要求建議訂立 40歲、

45歲、50歲、55歲、60歲或65歲的投保

年 齡 上 限 ， 以 類 似 立 法 會

CB(2)1264/13-14(01)號文件附錄B表一

的 表 列 方 式 ， 按 各 年 齡 上 限 提 供 在

2016年至 2040年期間營運高風險池的

預算成本，以及政府資助高風險池的相

應預計成本；及  
 
(d) 政 府 當 局 認 為 須 採 納 建 議 的 最 低 要

求模式，以便為消費者提供更優質和穩

妥的保險保障。關於上述立場，當局須

採取以下措施：  
 

(i) 聯 繫 保 險 業 界 參 與 分 析 市 場 數

據，以及就本地市場現時提供的個

人 償 款 住 院 保 險 產 品 (普 通 病 房

級別 )的保障範圍、保障限額和使

用率提供統計資料摘要；及  
 
(ii) 假設醫保標準計劃的平均標準保

費 一 如 顧 問 所 估 計 約 為 3,600 元

(按 2012年固定幣值計算，可能變

動幅度介乎 -8%與 +45%之間 )，研

究以評估消費者投購或轉移至醫

保標準計劃的意願。  

 
 

II. 就醫護人力規劃及推算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

研究  
[立法會CB(2)1283/13-14(01)號及CB(2)1315/13-14(01)
號文件 ] 
 

4. 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周志堅博士借助電

腦投影片，向委員簡介香港大學 (下稱 "港大 ")為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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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醫 護 人 力 規 劃 和 專 業 發 展 策 略 檢 討 而 建 立 的

醫生人力需求推算模型，詳情載於政府當局文件

(立法會 CB(2)1283/13-14(01)號文件 )的附件及在會議

席 上 提 交 的 電 腦 投 影 片 介 紹 資 料 ( 立 法 會

CB(2)1315/13-14(01)號文件 )。  
 

政府當局  5.  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為醫療人手的推

算模式提供計算方法，以考慮不同因素，例如政府

給予醫院管理局的撥款的調整、 7個醫院聯網的人

力資源分配、醫療服務使用量的變化，以及私營市

場醫療人手供應的彈性。  
 
 
III. 其他事項  
 
下次會議日期及討論事項  
 
6.  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現時的計劃是在2014年
6月或7月就醫保計劃展開公眾諮詢。主席表示，視乎

醫保計劃的發展情況，秘書會與政府當局跟進下次

會議的安排，並會在適當時間告知委員有關的詳情。 
 

(會後補註：經主席同意，小組委員會其後

定於 2014年 9月 12日下午 3時舉行第十次

會議，討論政府當局就委員在小組委員會

第九次會議上提出的事項的回應。 ) 
 
7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時 35分結束。  
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4年 12月 9日  



 

附件  
 

醫療保障計劃小組委員會  
第九次會議過程  

 
日 期  ：  2014年 4月 15日 (星期二 ) 
時 間  ：  下午 2時 30分  
地 點  ：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2A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議程第 I項： 2014年 2月 18日會議的續議事項  
 
000437 – 
000451 
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
 

 

000452 – 
000751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府當局簡述其對 2014年 2月 18日
會議席上所提事項的回應。  
[立法會CB(2)1264/13-14(01)號文件 ] 
 

 

000752 – 
001546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應陳健波議員的要求，政府當局同

意 就 政 府 統 計 處 在 2011 年 10 月 至

2012年 1月期間進行的主題性住戶

統計調查，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   
 
(a) 在 10 065 個 接 受 訪 問 的 住 戶

(合共 29 187人 )當中，享有僱主

提供及／或以個人名義投購的

私人醫療保險保障的人數；  
 
(b) 在擁有私人醫療保險保障的人

士當中，於統計前 12個月內入住

本地醫院接受治療的人數；及  
 
(c) 在這些入院人次中，由私人醫療

保險支付所涉醫療開支的入院

人次，並按當中涉及的醫療界別

列出分項數字。  
 

政府當局 

001547 – 
001730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陳健波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就醫療

保障計劃 (下稱 "醫保計劃 ")進行諮

詢時，應提醒市民留意顧問因應醫

保標準計劃提供更佳保障而增加的

平均標準保費的估算。根據顧問的

估算，醫保標準計劃的平均標準保

費較市場上現有個人償款住院保險

產品 (普通病房級別 )的估算平均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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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費 (2012 年 為 3,300 元 ) 高 出 9%( 按
2012年固定價格計算即為 300元 )。
然而，該項估算的變動幅度可以高

達 +45%( 即 1,500 元 ) 或 低 至 -8%( 即
-250元 )。  
 

001731 – 
002444 
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據立法會 CB(2)1264/13-14(01)號文

件附錄A表二所載，顧問估算，"為投

保前已有的病症提供保障 "這個組

成部分，只會令在醫保計劃下屬標

準 風 險 的 受 保 人 多 付 5%的 保 費 ，

陳健波議員表示保險業界對此不表

信服。該組成部分對在醫保計劃下

屬標準風險的受保人的標準保費造

成的影響，有別於對醫保計劃下的

高風險人士的平均索償成本造成的

影響。顧問假設高風險池成員的平

均索償成本是其他標準風險人士的

6倍 (或 600%)，主要是由於須為投保

前已有的病症提供保障 (即立法會

CB(2)1264/13-14(01) 號 文 件 附 錄 B
第一段 (b)項 )。  
 

政府當局的解釋如下    
 

(a) 為投保前已有的病症提供保障

對醫保標準計劃平均標準保費

造成的影響，是指現有保單的承

保範圍不包括投保前已有病症

的保單持有人，轉移至醫保計劃

後，選擇剔除這些不承保項目對

保費造成的影響，以及若上述轉

移至醫保計劃的人士全部選擇

剔除不承保項目，而所有承保機

構均選擇藉增加標準保費來支

付額外索償成本，整體標準保費

須予增加的幅度；及  
 

(b) 為投保前已有的病症提供保障

對高風險池成員的保費造成的

影響，是指接受轉移至高風險池

的高風險人士投保所帶來的影

響。由於高風險池是在估算標準

保費的一般風險池以外另行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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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立，這方面的影響不會對標準保

費造成影響，亦不會考慮在有關

估算內。  
 

應陳健波議員的要求，政府當局承

諾提供書面資料，說明進行上述兩

項估算所採用的公式和計算方法，

並詳細解釋為投保前已有病症提供

保障如何影響上述兩項估算不同的

百分比值。  
 

 

 

 

 

政府當局  

002445 – 
002703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關於立法會 CB(2)1264/13-14(01)號
文件附件A表二所載，承保以非住院

方式和通過套餐式收費提供的內窺

鏡檢查和結腸鏡檢查，會令醫保標

準 計 劃 的 平 均 標 準 保 費 降 低 約

12%的估算，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

局列出所採用的公式和計算方法。  
 

政府當局  

002704 – 
002918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政 府 當 局 承 諾 就 立 法 會

CB(2)1264/13-14(01) 號 文 件 附 件 A
所詳述的醫保計劃參考保費，提供

以下補充資料    
 
(a) 顧問在推算醫保計劃的參考保

費時所採用的保費表 (按不同年

齡組別和健康狀況訂定 )；及  
 
(b) 另一組有關醫保計劃對個人市

場保費的估計影響的數字，以推

算不把承保機構的支出、利潤及

佣金計算在內的情況。  
 

政府當局  

002919 – 
003619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關於立法會 CB(2)1264/13-14(01)號
文件附件 B表一所載營運高風險池

所 需 的 行 政 費 ( 假 定 在 2016 年 至

2040年的推算期內為總索償成本的

12.5%，金額達 20億元 )，陳健波議

員關注到，社會人士會誤以為上述

費用是政府以補貼形式提供予承保

機構。  
 
政府當局澄清，上述費用是與營運

高風險池所需開支有關的行政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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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主席及陳健波議員認為，在醫保計

劃推出後的第二年開始，就該計劃

的必定承保及附加保費上限訂為標

準保費兩倍的要求，所訂立的投保

年 齡 上 限 應 予 提 高 ( 例 如 提 高 至

50歲或 55歲 )，讓更多市民可在負擔

能力較高時參加醫保計劃。據顧問

所指，在 2016年至 2040年期間就上

述必定承保的要求訂立更高年齡上

限，政府為資助高風險池所需注入

的資金，只會由 43億元 (若按建議將

投 保 年 齡 上 限 訂 為 40 歲 ) 增 加 至

53億元 (若將投保年齡上限提高至

50歲 )或 64億元 (若將投保年齡上限

提高至 55歲 )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，建議將投保年齡上

限訂為 40歲，是為了鼓勵市民在仍

然年輕和健康時購買醫療保險。為

必定承保的要求訂立的投保年齡上

限越低，在推算期內高風險池的人

數會越少，而健康人士早日參加醫

保計劃亦有助發揮醫療保險的風險

共擔功能。視乎即將就醫保計劃進

行的公眾諮詢的結果，政府當局對

訂 立 投 保 年 齡 上 限 一 事 持 開 放 態

度。應主席的要求，政府當局同意，

以類似立法會 CB(2)1264/13-14(01)
號文件附錄B表一的表列方式，按各

年齡上限 (假設將投保年齡上限訂

為 40歲、 45歲、 50歲、 55歲、 60歲
或 65歲 )提 供 在 2016年 至 2040年 期

間營運高風險池的預算成本，以及

政 府 資 助 高 風 險 池 的 相 應 預 計 成

本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政府當局 

003620 – 
005043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陳健波議員提出以下意見    
 
(a) 以市場上有數以十萬計的私人

醫療保險計劃來看，保險索償投

訴局所處理，與私人醫療保險不

保事項條款有關的投訴個案數

目 ( 在 161 宗 投 訴 個 案 中 佔

50宗 )，實在微不足道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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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(b) 政府當局應重新考慮保險業界

的建議，即將私人醫療保險市場

區分為受規管的界別 (即在醫保

計劃下受規管的界別 )和不受規

管的界別 (即產品的提供不受產

品設計最低要求規管的界別 )，
讓消費者按照本身的負擔能力

自由選擇。訂定最低要求的建議

會令平均標準保費增加 (顧問估

算增幅可高達+45%)，此舉不單

會干預自由市場，亦會令消費者

(特別是經濟能力有限或已受僱

主投購的團體償款住院保險產

品保障的人士 )不能自行選擇投

購保障範圍較少但保費較低的

保險產品，例如按個別投保前已

有病症而訂定不承保項目的保

險產品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為所有個人償款住院保險產品

引入最低要求是為了處理現時

市場的不足之處。建議就所有償

款住院保險產品引入保障消費

者 的 特 點 和 規 定 ( 例 如 保 證 續

保、為投保前已有的病症提供保

障、承保住院及日間手術、承保

非 手 術 癌 症 治 療 ( 設 有 指 明

上限 )，以及最低保障範圍 )，可

較全面回應公眾關注的事項，有

助鼓勵更多消費者 (包括但不限

於現時因某種理由而不獲保障

的人士 )投購和善用私人醫療保

險產品，使用即時可提供的私營

醫療服務，從而間接紓緩公營醫

療系統的壓力；  
 
(b) 國際經驗指出，在私人醫療保險

市 場 有 一 定 規 模 的 國 家 ( 例 如

澳洲 )，政府已就私人醫療保險

產品訂明一套基本要求，以保障

消費者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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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(c) 僱員如受僱主投購的團體償款

住院保險產品保障而又有意在

團體計劃之上自行付費投購額

外保障，當局建議的未來路向是

准許承保機構以團體保單的形

式，向有關人士個別提供自願性

質的補充計劃。補充計劃加上團

體計劃所提供的保險保障，應與

個人醫保標準計劃相若。  
 

005044 – 
005849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儘管政府當局已解釋有關研究及意

見調查是由獨立顧問按照標準的專

業做法進行，但主席仍建議政府當

局考慮因應保險業界的意見採取以

下措施    
 
(a) 聯繫保險業界參與分析市場數

據，以及就本地市場現時提供的

個人償款住院保險產品 (普通病

房級別 )的保障範圍、保障限額

和使用率提供統計資料摘要；及  
 
(b) 假設醫保標準計劃的平均標準

保 費 一 如 顧 問 所 估 計 約 為

3,600元 (按 2012年 固 定 價 格 計

算 ， 可 能 變 動 幅 度 介 乎 -8%至

+45%之間 )，進行另一項研究以

評估消費者投購或轉移至醫保

標準計劃的意願。  
 

政府當局  

議程第 II項：就醫護人力規劃及推算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研究  
 
005850 – 
013013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港大  

政 府 當 局 簡 介 其 委 託 香 港 大 學

(下稱 "港大 ")進行的研究的進度，以

及港大以電腦投影片介紹為進行醫

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而

建立的醫護人力推算模型。  
[立法會CB(2)1283/13-14(01)號文件 ] 
 

 

013014 – 
013410 

主席  
陳健波議員  
港大  
政府當局  

陳健波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   
 
(a) 醫療人手使用率模型可否作出

調整，以反映私營醫院住院病床

增加令服務量上升所帶來的影

響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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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(b) 關於醫療人手供應模型下每年

均有 60名非本地畢業生加入為

註冊醫生的假設，該模型可否作

出調整，以配合因政策改變後，

海外受訓醫生回港執業的人數

有所增加的情況。  
 
政府當局及港大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醫療人手使用率模型可按外在

情況的影響 (例如私營醫院住院

病床的增長高於過往基於內源

性 因 素 而 導 致 的 增 長 ) 作 出 調

整；及  
 
(b) 醫療人手推算模型會反映人手

差距 (即需求與供應的推算數字

之間的差額 )。若出現人手不足

的情況，政府會考慮引入適當措

施填補有關的差距，例如採取措

施利便更多於海外受訓的合資

格醫生回港執業。為紓解目前醫

生短缺的情況，舉行醫生執業資

格試的次數現已增至每年兩次。 
 

013411 – 
014657 

主席  
李國麟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李國麟議員提出下述問題：為何不

採用著名的安達信模型以推算醫療

人手需求；關於運用過往的醫療服

務使用率數據以推算公營界別的醫

療服務使用率，為何採用一段較短

期間 (即 2005年至 2011年 )的數據；以

及為推算醫生供求而採用的均衡分

析法詳情為何。  
 
政府當局及港大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由於缺乏所需的資料元素建立

模 型 ， 因 此 不 能 採 用 安 達 信

模型；  
 
(b) 在模型中使用較近期的醫療服

務使用率數據，有助更準確推算

未來因人口老化以致公營醫療

服務使用率上升對醫護專業人

員的需求。再者，更早期的數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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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無 法 反 映 醫 院 管 理 局 ( 下 稱

"醫管局 ")醫療服務模式的轉變

(例如增設健康服務助理職系負

責簡單的護理職務，以減輕護士

在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) 。 至 於 採 用

2005年以後而不是 2004年以後

的數據去推算公營界別的醫療

服務使用率，原因是 2004年的數

據可能會過度受到 2003年爆發

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影響； 
 
(c) 由於是項研究在 2012年展開，所

以在進行初步推算時是使用截

至 2011年的數據。當有更多最新

數據時，有關推算可予更新；及  
 
(d) 所推算的醫生需求與供應的差

異會透過差距分析量化，以找出

是否存在人手過剩或短缺的情

況。有關結果可提供基礎，讓政

府當局考慮推行適當的政策和

措施以消除差距。  
 
李國麟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應向公

眾解釋，在推算醫護人力需求時，

該模型可能會按外在情況的影響作

出調整，並解釋使用自 2005年以來

的醫療服務使用率數據，以推算公

營界別的醫療服務使用率的理據。  
 

014658 – 
015429 

主席  
張國柱議員  
政府當局  

張國柱議員提出以下問題    
 
(a) 用以推算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

( 例 如 職 業 治 療 師 及 物 理 治

療師 )需求的參數，會否包括在

福利範疇下提供的護理服務的

使用率。該等服務包括例如在安

老院舍、殘疾人士院舍及長者日

間護理中心提供的服務，以及在

體弱長者家居照顧服務計劃和

為自閉症人士而設的計劃下提

供的服務；及  
 
(b) 會否將現時截至 2041年的推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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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
需要採取

的行動  
期進一步延長，例如延長 25年，

以 包 括 屆 時 很 可 能 出 現 的 因

素，即長者的人口比例及他們的

醫護需求可能從高峰期回落。  
 
政府當局的回應如下    
 
(a) 當局會邀請社會福利署提供在

福利範疇下各專業的服務使用

率數據，以推算護士、職業治療

師及物理治療師的需求；及  
 
(b) 該模型旨在估算研究所涉的各

科醫護專業人員的需求和供應

情況。初步而言，規劃期截至

2041年。不過，政府當局會不時

(例如每一至兩年 )評估所推算

的醫護專業人員需求是否準確。 
 

015430 – 
020514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會議延長 15分鐘  
 
主席要求政府當局為醫療人手的推

算模式提供計算方法，以考慮不同

因素，例如政府給予醫管局的撥款

的調整、7個醫院聯網的人力資源分

配、醫療服務使用量的變化，以及

私營市場醫療人手供應的彈性。  
 

 
 

政府當局  
 

議程第 III項：其他事項  
 
020515 – 
020531 
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回應主席時表示，政府當

局現時的計劃是在 2014年 6月或 7月
就醫保計劃展開公眾諮詢。  
 

 

020532 – 
020601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下次會議日期有待編定  
 

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4年 12月 9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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